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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壹号47#地块《建筑工程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智博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
1. 甲乙双方于2017年08月01日签订合同编号为“KYYH47-QQ-001”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民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以下简称“设计合同”）；
2. 甲乙双方于2021年1月19日签订《开元壹号47#地块<建筑工程设计合同>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
    其中，“设计合同”及“补充协议”统称“原合同”。
现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原合同达成本补充协议。
1、 双方确认，就原合同，甲方已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11.6万元。根据本补充协议第四条可知，定金应为人民币8.18万元，剩余定金3.42万元乙方无需退还甲方。
2、 双方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就原合同乙方已提供的所有设计服务，甲方仅需向乙方支付设计服务费10万元，除此之外无其他任何费用，就前述设计费，双方协商一致用本协议第一条剩余定金3.42万元等额冲抵该设计费，经冲抵后剩余未付设计费为6.58万元。就该款项，甲方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且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
三、双方协议一致，原合同第二条“本合同设计项目的内容：名称、规模、阶段、投资及设计费等见下表”变更为：
	序号
	分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设计阶段及内容
	每平方米含税综合单价（元）
	税率%
	暂定设计费（元）

	
	
	层数
	建筑面积
(m2)
	方案
	初步设计
	施工图
	
	
	

	1
	主楼单体（地上）
	1-32F
	约26518.95
	
	
	√
	9.5
	6
	251930.02

	2
	地下室非人防部分
	2F
	约 9677
	
	
	√
	9.5
	6
	91931.5

	3
	地下室人防部分
	2F
	约 2293
	
	
	√
	20
	6
	45860

	4
	幼儿园
	3F
	约2080
	
	
	√
	9.5
	6
	19760

	
合计
	
	约40568（最终依据实际面积据实结算）
	
	
	
	
	
	409481.52

	说明
	一、设计收费：单体施工图设计费综合单价9.5元/m2 ，人防施工图设计费综合单价20元/m2。
二、本次设计不含景观设计。




四、双方协商一致，原合同第五条“本合同设计收费采用综合单价包干的形式，实际建筑面积乘以相应单价,最终建筑面积按GB/T50353-2013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为准，暂定为58万元人民币。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变更为“本合同设计收费采用综合单价包干的形，设计面积最终以规划主管部门批复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面积为准，设计费按含税每平方米单价乘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应的建筑面积进行结算，暂定为40.9万元人民币（下称“总设计费”）。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其中，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额（万元）
	付费时间


	第一次付费
	20%，定金
	8.18
	已付

	第二次付费
	30%
	12.27
	全套施工图设计成果提交并经甲方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三次付费
	20%
	8.18
	施工图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

	第四次付费
	10%
	4.09
	工程项目经五大责任主体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

	第五次付费
	10%
	余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完成且结算完毕（双方签订结算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

	说明：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而不视为违约。



五、原合同增加送达条款如下：
双方明确送达信息如下：
1、甲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长厦门街交叉口东200米，开元壹号售楼部三楼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梁天育  15515336725
2、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智慧工场物联网创新科技园D1办公楼20层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尤相武   18623797966
双方在此共同确认，上述送达信息将作为双方在合同项下邮寄往来通知、函件等任何文件资料的唯一有效送达地址及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更送达信息，应当提前十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任何一方按照上述送达信息向对方邮寄任何文件资料，自邮件发出后的第三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对方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该邮件是否已经由对方实际签收。
六、其他
1、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约定，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 柒 份，甲方执 伍 份，乙方执 贰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 方：智博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或授权委托人：          或授权委托人：
    税号：914103005542480325     税号：914103057662116530
    账户：413062200018170292470    账户：413069300018000210232
开户行：交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开户行：交通银行洛阳上阳支行
日期：2024年11月1日                 日期：202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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